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撰写注意事项
各位项目负责人：

因采取双向匿名鉴定，结项鉴定成果需隐藏处理项目负责人姓名、项目责任单位后再上传；

结项最终成果形式要与预期成果形式一致，预期成果形式以国家社科基金管理系统的为准，预期成果为2种的，需同时提交全部成果；

尽早提交结项，在校、省、全国审核过程中有问题还有机会修改复审，临近清理期提交如有问题则直接终止项目；

成果形式为专题论文集的项目，论文集开头要对项目研究目标、研究计划与执行情况、研究主要内容、学术与应用价值进行说明，单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其与总目标的对应关系、论文是否发表等情况作一个概述性说明。收录的数篇论文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结集形成一个文件，每篇论文都须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，切忌简单地把论文罗列；

成果形式为专著或研究报告的，如在研究期间发表了高水平论文、高级别的批示采纳等，建议在开篇或者最后概述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、学术评价和社会影响等情况；

阶段性成果应唯一标注国社科项目资助，代表性阶段性成果须上传匿名版和非匿名版2个版本，匿名版需隐藏处理项目负责人姓名、项目责任单位。

